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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英文名称
	Economic Law
	课程代码
	IETT1015，IETT1024

	课程性质
	[bookmark: _Hlk143211870]大类基础课程
	授课对象
	商学院各专业

	学   分
	3
	学   时
	54

	主讲教师
	薛华勇
	修订日期
	2023.8

	指定教材
	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



二、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作为商学院的大类基础课程，本课程旨在让学生系统掌握经济法学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以及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项法律制度，初步掌握处理涉及经济法律案件的实务操作方法，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使学生兼具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专业人才。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1： 让学生熟练掌握常用的经济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
课程目标2：加强对我国现行的经济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
课程目标3：具备运用掌握的法律知识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4： 通过讨论、演讲和书面分析，加强学生的沟通能力
三、课程内容及要求
	授课次序
	课程内容
	课时
分配
	课程要求
	备注

	1
	经济法概述
	3
	掌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律关系的三要素，市场主体的社会责任与绿色、可续发展的观念
	

	2
	物权法律制度
	3
	掌握物权的特征、物权的种类
	

	3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3
	掌握商标权、专利权的权利内容、权利的取得的条件与程序
	

	4
	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3
	掌握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与变更、权利与义务、解散与清算，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
	

	5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3
	掌握合伙企业的种类、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的区别、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
	

	6
	公司法律制度（一）
	3
	掌握公司的种类、公司法的调整对象、中国的公司立法，以及公司的社会责任、可续发展的理念
	

	7
	公司法律制度（二）
	3
	掌握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法律制度
	

	8
	公司法律制度（三）
	3
	掌握公司债券与股票的区别、公司债券与普通债务凭证的区别、公司的变更、公司解散和清算
	

	9
	破产法律制度
	3
	掌握破产管理人的产生与组成、简述破产财产及其构成、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
	

	10
	合同法律制度（一）
	3
	掌握合同的分类、合同法中的要约与承诺制度
	

	11
	合同法律制度（二）
	3
	掌握合同效力的种类、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合同履行中债的保全制度
	

	12
	合同法律制度（三）
	3
	掌握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合同解除的原因
	

	13
	市场竞争法律制度
	3
	掌握市场混淆行为的类型、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和纵向垄断协议行为的表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表现，以及立法中体现的可续发展思维
	

	14
	产品质量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3
	掌握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消费者的法定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网络消费的规定，以及立法中体现的绿色、可续发展观念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15
	金融法律制度
	3
	掌握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能以及货币政策工具、银行业市场准入监管
	

	16
	税收法律制度
	3
	掌握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分类、增值税的类型，以及税收主体的法律和社会责任
	

	17
	仲裁与诉讼法律制度
	3
	掌握仲裁协议的内容与法律效力，诉、诉权、诉讼标的、诉讼请求概念辨析，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四、课程大纲
（一） 经济法概述
1、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2、经济法律关系概述
（1）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2）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
（3）经济法律关系客体
3、市场主体的社会责任
4、经济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5、经济法的特征
（二）物权法律制度
1、物权法概述
2、物权变动
3、所有权
4、用益物权
5、担保物权
（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1、 知识产权概述
2、 专利法律制度
3、 商标法律制度
（四）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2、 个人独资企业概述
3、 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与变更
3、 个人独资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4、 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管理
5、 个人独资企业的变更、解散与清算
（五）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1、合伙企业概述
2、普通合伙企业
3、有限合伙企业
4、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5、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六）公司法律制度之一
1、 公司概述
（1） 公司的概念
（2） 公司的法律特征
（3） 公司的产生与发展
（4） 公司的种类
（5） 公司的社会责任
2、 公司法概述
（1） 公司法的概念
（2） 公司法的调整对象
（3） 公司法的性质
（4） 中国的公司立法
（七）公司法律制度之二
1、 有限责任公司
（1）概念
（2）法律特征
（3）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
（4）股东与股东权利
（5）组织机构
（6）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7）国有独资公司
2、股份有限公司
（1）概念和特征
（2）股份公司的设立
（3）公司章程
（4）组织机构
（5）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6）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八）公司法律制度之三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
　      2、公司债券
        （1）公司债券与股票的区别
（2）公司债券与普通债务凭证的区别
（3）公司债券的种类
（4）公司债券募集与转让
3、公司的变更
（1）公司组织变更
（2）公司的合并与分立
（3）公司增资与减资
4、公司解散和清算
5、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6、法律责任
（九） 破产法律制度
1、破产法概述
2、破产申请和受理
3、破产管理人
4、债务人财产
5、债权申报
6、债权人会议
7、重整、和解
8、破产清算
（十）合同法律制度之一
1、合同概述
（1）合同的概念与法律性质
（2）合同的分类
（3）合同的解释
2、合同的订立
（1）合同的订立形式
（2）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
（3）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4）合同的内容
（5）预约合同
（6）格式条款
（7）缔约过失责任
（十一）合同法律制度之二
1、 合同的效力
（1） 合同生效
（2） 无效合同
（3） 可变更和可撤销的合同
（4） 效力待定合同
2、 合同的履行
（1） 合同的履行原则
（2） 合同的履行规则
（3） 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4） 合同的保全
（十二）合同法律制度之三
1、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2、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1）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
（2）合同终止后的义务与责任
3、合同的解除
4、违约责任
（1）违约责任概述
（2）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3）违约的法定免责事由——不可抗力
（4）违约责任的承担主体
5、准合同
[bookmark: _Hlk143226309](十三）市场竞争法律制度
1、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
（2） 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
（3） 不正当竞争行为
（4）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2、反垄断法律制度
（1） 反垄断法概述
（2） 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
（3） 法律责任
（4）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可续发展理念
(十四）产品质量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1、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1）产品质量法概述
（2）产品质量监督
（3）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4）产品质量责任
（5）产品质量法中的“绿色”思维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述
（2）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
（3）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争议解决
（4）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绿色”思维
（十五）金融法律制度
1、金融法概述
2、中国人民银行法  
3、银行业监管法
4、商业银行法
(十六) 税收法律制度
1、税收与税法概说
（1）税收的概念
（2）税收的特征
（3）税法的概念
（4）税法的要素
（5）税收法律关系
（6）税收法定原则
2、我国税收的种类
（1）税收种类概说
（2）流转税
（3）所得税
（4）财产税
（5）特定行为和特定目的税
（6）资源税
（十七） 仲裁与诉讼法律制度
教学内容
1、 仲裁法律制度
（1） 仲裁与仲裁法
（2） 仲裁机构与仲裁协会
（3） 仲裁协议
（4） 仲裁程序
（5） 裁决的执行
2、 民事诉讼概述
（1） 诉讼参加人
（2） 民事诉讼管辖
（3） 诉与反诉
（4） 第一审普通程序
（5） 其他程序
5、 教学进度
	周次
	章节名称
	内容提要
	授课时数
	作业及要求

	1
	经济法概述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律关系的三要素
	3
	思考题：
1、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2、法人的概念和类型。
3、物的分类及其法律意义。
4、法律事实的概念和分类。

	2
	物权法律制度
	物权的特征、种类
	3
	思考题：
1、物的分类及其法律意义。
2、物权的分类。
3、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区别。
4、用益物权的概念、特征与类型。
5、担保物权的概念、特征与类型。

	3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商标权、专利权的权利内容、权利的取得的条件
	3
	思考题：
1、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2、发明专利的实质性要件。
3、商标权的内容

	4-5
	企业法
	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与变更、权利与义务、解散与清算；合伙企业的种类、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的区别、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6
	思考题：
1、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与特征。
2、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
3、合伙企业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4、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内部关系。
5、合伙企业合伙人与第三人的关系。
6、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区别。

	6-8
	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的种类、公司法的调整对象、中国的公司立法；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法律制度；公司债券与股票的区别、公司债券与普通债务凭证的区别、公司的变更、公司解散和清算
	9
	思考题：
1、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种类。
2、公司法的调整象。
3、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设立条件。
4、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
5、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6、股份有限公司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7、公司资本三原则。
8、股东权利即股东代表诉讼
9、公司债券与股票的区别。
10公司合并与分立的条件程序。

	9
	破产法律制度
	破产管理人的产生与组成、破产财产及其构成、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
	3
	思考题：
1、破产管理人2、的产生与组成。
3、破产财产及其构成。
4、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5、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

	10-12
	合同法律制度
	合同的分类、合同法中的要约与承诺制度；合同效力的种类、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合同履行中债的保全制度；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合同解除的原因
	9
	思考题：
1、合同的分类。
2、合同法中的要约与承诺制度。
3、合同效力的种类。
4、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5、合同履行中债的保全制度。
6、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7、合同解除的原因。

	13-14
	市场竞争法律制度、产品质量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市场混淆行为的类型、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和纵向垄断协议行为的表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表现；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消费者的法定权利
	6
	思考题：
1、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法律特征和主要表现。
2、市场混淆行为的类型。
3、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和纵向垄断协议行为的表现。
4、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含义、特征和具体表现。
5、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6、消费者的法定权利。

	15-16
	金融、税收法律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能以及货币政策工具、银行业市场准入；监管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分类、增值税的类型，以及税收主体的法律和社会责任
	6
	思考题：
1、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能以及货币政策工具。
2、银行业市场准入监管。
3、税收的概念与特征。
4、税收法定原则。

	17
	仲裁与诉讼法律制度
	仲裁协议的内容与法律效力，诉、诉权、诉讼标的、诉讼请求概念辨析，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3
	思考题：
1、仲裁协议的内容与法律效力。
2、无效仲裁协议的情形和产生的后果。
3、诉、诉权、诉讼标的、诉4、讼请求概念辨析。
5、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18
	考试周
	
	
	


6、 参考书目（以最新版为准）
1、 佟柔：《民法通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刘文华：《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3、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 赵忠孚：《商法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甘培忠：《企业与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6、 邹海林、周泽新：《破产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7、 王家福，梁慧星：《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8、 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9、 刘安琪：《经济法》，中国商务出版社2020年版。
七、教学方法 
1、讲授法：理论讲授，主要教学方法，贯穿教学全过程。
2、讨论法：对本门课程的主要内容，采用问题形式，在师生和学生之间展开讨论。
3、比较法：通过比较不同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等，深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认识。
4、举例法：通过举例，强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认识。
5、案例分析法：通过案例解读、案例问题回答，提高学生理论知识运用能力。
八、考核方式及评定方法
1、考核方式：笔试口试相结合
2、成绩百分比： 
	（1）出勤与课堂讨论                                                       20 %
	（2）期中考核			                                 30%
	（3）期末考核				                     50%
3、成绩分布：考试成绩按照正态分布。
4、考试安排：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日期按照苏州大学统一考试时间安排
5、缺考处理方式：根据《苏州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因生病、考试时间冲突、因事（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核者，需于考核前提交期中免考或期末缓考申请；学分绩点低于1.0、违纪、作弊、无故缺考者或缺课1/3课时以上者应当重修该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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